
启明公益基金会考勤及请休假管理制度 

 

为保障基金会高效有序运作，规范员工管理及

基金会考勤管理制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基金

会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本制度适用于基金

会全体员工。特殊或岗位因工作需要另行制定考勤

及休假制度的 ,应以此制度为标准 ,并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规定为原则，并报基金会批准实施。  

一、  考勤管理  

1、工作日及工作时间  

1.每周标准 5 个工作日， 40 小时工作时间，

周六周日休息。  

2、考勤凭证  

2.1 由办公室记录考勤。员工每天记录两次考

勤，时间为上班前、下班后。加班人员需要向办公

室报备。  

2.2 新员工自报到当日即开始进行考勤。   

3、迟到早退  

3.1 基金会允许每月有不超过 3 次 15 分钟以

内的迟到。超过迟到或早退 1 小时以上 2 小时以内

（含）按事假半天处理，超过 2 小时按事假一天处

理。可以申请年假或调休替换事假。迟到早退情况



作为季度及年度的员工考核参考依据。  

3.2 月累计迟到 5 次（含免除的 3 次）以上的

迟到在当月工资中扣除 200 元。  

4、加班  

4.1 日常工作原则上不提倡员工加班，提倡合

理安排时间和工作量，提高工作计划性和实效性。

如日常性工作因个人原因未完成而形成的超出工

作时间，则不属于加班。  

4.2 突发性和临时性工作必须加班的，需加班

员工提前在线填写《加班申请》，逐级审批，方准

予加班，未经批准的加班不计算加班时数。加班申

请如果确定不了加班时长的， 在加班结束后立即

申请。各级主管应严格加班的管理，若发现未如实

填写加班记录，将对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员给予处

罚。  

4.3 员工加班，原则上超过 1 小时方可计算加

班时间，双休日加班按小时计算，8 小时封顶。加

班时需要正常记录考勤。  

4.4 除法定节假日外，员工加班给予同等时间

的调休为主。如遇特殊情况不能调休的由部门写申

请，审批通过后，予以加班费的核算与发放。  

5、外出  



员工当日因公外出，须在外出之前在线填写

《因公外出申请》并经逐级审批确认，同时抄送办

公室。因工作紧急等原因不能事前填写《因公外出

申请》的，最迟当天填写完毕，否则按事后补假扣

款处理（ 100 元 /次）。外出实行日清日封制度，

无《因公外出申请》或情况说明的当天按事假处理，

年超过三次按旷工处理。  

6、出差报备  

员工因工作出差的，需提前在线填写《出差审

批单》并按流程审批确认，同时抄送办公室。如遇

紧急出差不能事前填写《出差审批单》的，最迟在

出差首日内填写完毕，否则按事后补假扣款处理

（ 100 元 /次）。无《出差审批单》或情况说明的

按事假处理，年超过三次按旷工处理。  

7、旷工  

7.1 未经批准而缺勤者视为旷工，旷工时间的

最小计算单位为 0.5 天，  4 个小时（含）以下的

按 0.5 个工作日计算，将按 2 倍扣发薪资；旷工 1

天以上，将根据旷工时间按 3 倍扣发薪资。  

7.2 连续旷工 3 个工作日，年度累计旷工 5 个

工作日的，基金会将自动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7.3 凡下列情况均按旷工处理：  



7.3.1 用不正当手段，骗取、涂改、伪造休假

证明者。  

7.3.2 未按基金会规定的请假手续请假或请

假未批准，不到基金会上班者。  

7.3.3 不服从工作调动，经教育仍不到岗者。 

7.3.4 被公安部门拘留者。  

7.3.5 打架斗殴，违纪致伤造成不能出勤者。 

 

二、请假程序与权限  

1、员工请假申请均应经审批流程逐级审批，   

2、所有请假申请均要汇总至办公室。  

3、员工请假期满未按时到岗又不续假或有虚

假情况时，均以旷工论处。所有需提交假期证明的

在当月均要提交到基金会办公室，否则按事假处理。 

4、年休假等长假原则上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

下，由各主管负责人统筹安排。员工入职满一年后，

按需申请年假。  

5、以上请假权限适用于所有假期，请假手续

不符合规定或程序不符的，将被视为旷工。  

 

三、请假、休假规定  

1、关于国家法定假期的规定：员工可以享受



春节、国庆等国家法定带薪假期。法定假日给予休

假并发放全额工资。  

2、带薪年假  

按照国家规定员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可享受一

定天数的带薪年假，员工累计工作年限计算日期以

员工档案中员工正式参加工作的日期为准。  

2.1 员工可享受的年假天数  

2.1.1 员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

年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  

2.1.2 新进员工且符合上述条款规定的，首次

年休假天数按照在本单位上一年入职日历天数折

算确定，折算后不足 1 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 

2.1.3 离职员工年假按当年在职天数结算由

基金会办公室进行核算。  

2.2 员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享受当年年

假：   

2.2.1 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职工，当

年请病假累计 2 个月以上的；  

2.2.2 累计工作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职工，当

年请病假累计 3 个月以上的；  

2.2.3 累计工作满 20 年以上的职工，当年请



病假累计 4 个月以上的。  

2.3 年假的休假期间原则上为自然年，但确因

工作原因由部门提出申请，当年未休完的最迟为次

年第一季度休完。  

2.4 年假的最小取假单位为 0.5 天。  

3、病假  

3.1 病假必须是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开具的

有效病假证明、诊断证明，须列明伤病情况，休息

时间，诊断证明需要写清诊断日期并加盖医院公章。

无诊断证明，将以事假对待，病假期间基金会将根

据国家规定发放工资。  

3.2 医疗期计算规定：  

3.2.1 员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

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

工作年限，给予 3 个月到 24 个月的医疗期。  

3.2.2 实际工作年限 10 年以下的，在本单位

工作年限 5 年以下的为 3 个月 ;5 年以上的为 6 个

月。  

3.2.3 实际工作年限 10 年以上的，在本单位

工作年限 5 年以下的为 6 个月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

的为 9 个月 ;10 年以上 15 年以下的为 12 个月 ;15

年以上 20 年以下的为 18 个月 ;20 年以上的为 24



个月。  

3.3 医疗期的计薪规定按当地国家规定执行。 

4、婚假（限正式员工，且发生于本基金会任

职期间）  

基金会婚假规定，均按基金会所在地方条例的

规定为准，北京为 10 天。  

4.1 婚假应在结婚证书生效之日起一年内一

次性使用，结婚登记日发生在本基金会服务期间。

凭结婚证书原件，填写《请假申请》。  

4.2 婚假期间工资照常发放。  

4.3 再婚员工，享受正常的婚假。   

5、丧假  

5.1 员工的配偶，父母（含养父母），岳父母

或公婆去世，可特批丧假三天。  

5.2 员工（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叔嫂等旁

系亲属去世，可批准丧假一天。  

5.3 在休假后上班第一个工作日需将亲属的

“死亡证明单”（复印件）交到  基金会办公室补

假手续。  

6、产假、计划生育假、陪产假（发生于本基

金会任职期间）  

6.1 女性员工经计划生育部门批准，持有生育



指标的，可以享受产假。  

6.2 根据国家规定适龄生育的女职工除享受

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 30 天。  

6.3 男员工配偶生产可享受 15 天的陪产假，

凭生育证明孩子生产后 3 个月内取假，并一次性休

完。  

6.4 妊娠未满 4 个月内自然流产或宫外孕者，

享受产假 15 天。妊娠 4 个月以上 7 个月以下自然

流产者，享受产假 45 天。  

6.5 产假工资按当地规定领取生育津贴，基金

会不核算薪资。但为了保障员工基本的生活需要，

产假期间发放员工基本工资，待生育津贴发放后进

行抵扣。  

6.6 产检假：怀孕职工根据正常的孕期要求进

行产前检查，需提交医生出具的产检证明。  

6.7 根据国家规定哺乳期员工（孩子不满一周

岁），可以享受每天两次 0.5 小时的哺乳时间，可

以合并为 1 小时，提前一小时下班或晚上班 1 小时。 

6.8 根据国家规定生育二胎的女员工同一胎

待遇。  

 7、调休  

7.1 部门负责人对员工的加班调休必须做到



合理安排，及时进行调休。加班结算周期为自然年，

如确因部门工作无法安排，调休可延至次年第一季

度休完。  

7.2 调休需提前填写《请假申请》，逐级批准，

由办公室审核批假，若未经提前报备以事假处理。 

7.3 调休的最小取假单位为 0.5 天。  

8、工伤假  

8.1 员工的工伤认定须由社保机构指定治疗

工伤的医院或医疗机构出具证明工伤等级，工伤假

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  

8.2 具体的工伤期间的待遇按国家规定执行。 

8.3 员工工伤医疗期满后，经劳动部门确认，

分不同情况，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9、事假  

9.1 事假期间工资将不予发放。  

9.2 请批事假不得连续超过 5 天。  

9.3 全年事假累计超过 30 天，不享有评优资

格。  

 

四、附则  

1. 本制度由启明公益基金会负责修订、解释。 

2.本制度自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



通过之日起执行。  

 

 

 

启明公益基金会  

2020 年 12 月 28 日  


